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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11月6日約8時30分許勞工吳ＯＯ、穆ＯＯ及吳
ＯＯ從事醬油發酵槽清槽作業時，因未測定槽內氣體
濃度、落實通風換氣及置備空氣呼吸器、安全帶或救
生索等救援設備，導致3名勞工因缺氧致1死2傷。

1.未置備測定空氣中氧氣濃度之必要測定儀器，以採取隨時可確
認空氣中氧氣濃度及其他有害氣體濃度之措施。
2.未予適當通風、換氣，以保持該作業場所空氣中氧氣濃度在18%
以上。
3.未置備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、安全帶或救生索等設備，供
救援人員使用。

1.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，
應置備測定空氣中氧氣濃度之必
要測定儀器，並採取隨時可確認
空氣中氧氣濃度、硫化氫等其他
有害氣體濃度之措施。
2.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，
應予適當換氣，以保持該作業場
所空氣中氧氣濃度在18%以上。
3.雇主使勞工從事缺氧危險作業時，
應置備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具、
梯子、安全帶或救生索等設備，
供勞工緊急避難或救援人員使用。

1.雇主會有停工、罰鍰、過失致
死刑責、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及
被公布事業單位及負責人姓名。
2.重大職災衝擊其他工作者心理
及影響企業名譽與社會觀感。

(職災案例警示)


